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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工程基本資料及金質獎作業要點

主旨：為辦理103年度第14屆公共工程金質獎評選活動，函請貴

局協助查詢說明所列2件工程是否有違反說明二之環境保護

法規情事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工程管字第10300180010號函

修正「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」辦理。

二、本府擬推薦臺南市政府工務局辦理之「國道8號南科聯絡

道延伸省道台1線道路工程」（空污徵收管制編號：D101RL

4017-1、D101RL4017-2，巨額採購工程）及臺南市後壁區

新東國民小學辦理之「臺南市歷史建築新東國小木造辦公

室修復工程」（空污徵收管制編號：D101RBZ050-1，未達

查核金額之工程）參選103年度第14屆公共工程金質獎，

為達到「公共工程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」第四點第(一)項

第6款第(7)規定公共工程品質優良獎之推薦基準，故請協

助查詢該2件工程於施工期間有無曾因違反環境保護法規，

受主管機關處全部停工一次或部分停工二次以上之處分；

巨額採購工程累計罰款金額未達新臺幣一百萬元；查核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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額以上未達巨額之工程累計罰款金額未達新臺幣三十萬元

；或未達查核金額之工程累計罰款金額未達新臺幣十萬元

之情形，並請於103年7月24日以前函復本府。

三、檢附旨揭工程基本資料表1份及金質獎頒發作業要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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